
隆尧县司法局
序
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 行政处罚

社会人员以律

师名义从事法

律服务业务的

处罚

县司法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2017年9月

1日修订）第五十五条 没有取得律师执

业证书的人员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
业务的，由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责令停止非法执业 ，

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

倍以下的罚款。

1、立案阶段责任：对发现的、接到举报等人员违反《律师法

》需要给予罚款、停止执业、没收违法所得的，应予以审

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阶段责任：对已经立案拟给予相关处罚的案件，制定

两名管理行政执法人员负责调查。调查人员应当严格遵守程

序，保障当事人权利，保守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

人隐私。撰写调查报告。                                                  
3、审查阶段责任：对当事人违法的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

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做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

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制发行政处罚权
力告知书）。                                                         
5、决定阶段责任：制作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

处罚的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复议的途径和

期限（对符合听证条件且当事人申请听证的，依法组织听证
会）。             6、送达阶段责任：依照民事诉讼法的

有关规定送达当事人。         7、执行阶段责任：依照生

效的处罚决定，依法办理执行手续，实施行政处罚。当事人
拒不履行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

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

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2 行政处罚
基层法律服务

所违规的处罚
县司法局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2000年3

月31日司法部令第59号）第三十六条 基

层法律服务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住

所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予以警告；有违

法所得的，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收

违法所得，并由地级司法行政机关处以

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的罚款，但罚款数额

最高不得超过三万元。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者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

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司法行政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

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

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予以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

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

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3 行政处罚

基层法律服务
工作者违规的

处罚
县司法局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 》

（2000年3月31日司法部令第60号）第四

十六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所在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

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按照法律、

法规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并由地级司

法行政机关处以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的罚

款，但罚款数额最高不得超过三万元。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者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

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司法行政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

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
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予以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

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

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4
行 政 奖

励

对基层法律服
务所、基层法

律服务工作者

进行表彰奖励

县司法局

【规章】《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

（司法部令第137号） 第三十五条 司法

行政机关对工作成绩显著、队伍建设良

好、管理制度完善的基层法律服务所，

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规章】《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

法》（司法部令第138号） 第四十五条 

司法行政机关对有突出事迹或者显著贡

献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按照有关规

定给予表彰奖励。

1、制定方案责任：制定奖励评比实施方案，确定表彰的项目

和名额，明确表彰的具体条件和要求；                                 

2、推荐考评责任：按照表彰的方案实施推荐、考评和初审；          

3、审批表彰责任：按程序实施表彰通报，并报上级有关部门

备案；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符合条件的申请，违规受理并通过审核，造成不良

影响的；

3、未经批准擅自举办表彰奖励活动的；

4、向参评单位和个人收取费用的；

5、未按照规定进行公示的；

6、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造成不良后果

的；

7、工作中发生贪污腐败行为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

5
行 政 给

付

人民调解员补

贴发放
县司法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2010年

8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34号公

布 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

第十六条 人民调解员从事调解工作，应

当给予适当的误工补贴；因从事调解工

作致伤致残，生活发生困难的，当地人

民政府应当提供必要的医疗 、生活救

助；在人民调解工作岗位上牺牲的人民

调解员，其配偶、子女按照国家规定享

受抚恤和优待。

1、接收责任：人民调解员从事人民调解工作在结案时，应当

向司法局提交有关的案件调解文书副本或者复印件及结案材
料，司法局接收相关材料，并出具接收凭证。

2、审查和决定责任：司法局收到结案材料后，应当进行审

查，认为申请人材料不齐全的，可以要求申请人作出必要的

补充或者说明。                                                

3、给付：对于材料齐全的，按照相应标准予以支付适当的误

工补贴。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侵占、私分、挪用人民调解员经费的，由司法行政部门

责令追回；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